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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科目一覽表 

中等學校任教科別 專門科目名稱 學分 應修學分數 備註 

第二外國語 
（西班牙語） 

  
  
  
  
  
  
  
  
  
  
  
  
  
  
  
  
  
  
  
  
  
  
  
  

1.  西班牙文文法 (一) 
2.  西班牙文文法 (二) 
3.  西班牙語會話 (一) 
4.  西班牙語會話 (二) 
5.  西班牙語聽講實習 (一) 
6.  西班牙語聽講實習 (二) 
7.  西班牙文閱讀與寫作 (一)
8.  西班牙文閱讀與寫作 (二)
9.  西語媒體教學 (一) 
10. 西語媒體教學 (二) 
11. 西語國家文化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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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12. 西班牙文文法 (三) 
13. 進階西文 
14. 西班牙語會話 (三) 
15. 進階西會 
16. 西班牙文閱讀與寫作 (三)
17. 翻譯（西→中） 
18. 翻譯（中→西） 
19. 西班牙文學史 
20. 拉丁美洲文學史 
21. 西班牙生活與文化 
22. 新聞西班牙文 
23. 西語國家音樂入門 
24. 西語兒童文學 
25. 西語少年文學 
26. 西文小說選讀 
27. 西文教學法 
28. 西文新聞翻譯 
29. 西班牙聖經文學 
30. 拉丁美洲歷史與文化 
31. 電影美學 
32. 文學評論 
33. 西班牙藝術 
34. 西班牙文貿易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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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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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最低學分數 42 學分 42   

備註：西班牙文文法（一）、西班牙文文法（二）、西班牙語會話（一）、西班牙語會話

（二）、西班牙文閱讀與寫作（一）及西班牙文閱讀與寫作（二）等六門專業科

目，須修得上、下學期學分數始能採計 4 學分，本表應修最低學分數為 42 學分。 


